河西乡廉政风险防控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有效提高预防腐败工作能力和水平，根据县纪委关于开展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要求，现结合该乡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突出“三个层次”，查找“四类风险”。一是查找领导岗位风险，重点查找在“三重一大”，即重大事项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和大额资金使用等方面容易产生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二是查找中层岗位风险，根据职责定位，针对行政、管理、执法等重要环节发生或可能产生的廉政风险；三是查找其他重要岗位风险，各级重要岗位人员对照岗位职责，工作制度，查找并分析个人在履行岗位职责，执行制度，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内部管理权等存在或潜在的廉政风险。查找的廉政风险涉及思想道德、岗位职责、制度机制、社会环境等“四类风险”。要在全面排查、普遍防范基础上，切实加强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廉政风险防范。 
第三条 廉政风险防控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主的原则；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的原则；坚持预警监督与鼓励保护相结合的原则。
[bookmark: _GoBack]第四条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要求，单位主要领导对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负总责，其他班子成员负责分管部门廉政风险预警与防控管理工作。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对本部门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负直接责任。
第五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是乡机关和乡属单位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
第六条 乡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岗位廉政风险信息的收集、汇总和上报工作。
第七条 廉政风险信息采集要以单位（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生的不廉洁问题和乱作为、不作为重点内容。
第八条 对采集到的廉政风险信息进行分析，重点分析当廉政风险发生后，会带来哪些经济损失、单位形象影响和政治影响，以及在什么时间、哪些环节发生风险的可能性比较大，一年之中发生的频率高不高等。
第九条 根据分析结果，按照存在问题的风险大小、影响程度、轻重缓急，将廉政风险点划分为“高、中、低”三级。
第十条 按照以上标准，认真分析问题发生的根源，研究预防对策，提出防控措施。
第十一条 按照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制度》的规定，由乡党委派出综合考察组，对乡直各单位、各部门进行综合检查考核，采取听取主要负责人汇报、召开座谈会、民主测评、查看相关材料等方式对廉政风险防控管理工作进行统一考核。
第十二条 对廉政风险防控措施落实不力或者拒不执行的单位、部门及个人，依据相关规定，追究主管领导、部门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对发生重大违纪违法案件，除严肃惩处违纪违法人员外，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纪依法追究直接领导和主要领导责任。

